
B8 律师圆桌
www.shfzb.com.cn

2019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一

消费者高额索赔 =敲诈勒索？

主持人:

据媒体报道， 武汉的一名职业打假人柯先生花费 42 万余

元， “知假买假” 购入无检验检疫的冻肉产品， 进而向法院起

诉索要十倍共 400 多万元的赔偿。

但因为销售方的行为涉嫌犯罪， 而销售方又举报柯先生涉

嫌敲诈勒索， 并获得公安机关立案， 相关的民事索赔案件目前

已被法院裁定驳回。

消费者知假买假并索要高额赔偿， 是不是就可能涉嫌敲诈

勒索罪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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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“紫牛新闻 ” 报道 ， 柯

先生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职
业打假人 ， 此前曾有过多次打

假经历， 也曾多次到法院起诉
后获得过十倍赔偿 。 然而 ， 这

一次， 他遇到了麻烦。

2017 年至 2018 年 8 月 ，

柯先生先后在武汉市洪山区白

沙洲大市场冷链市场内 ， 从 5

家商户手中购买无检验检疫的

冻肉产品 ， 花费现金 42 万余

元。 2018 年年底， 志在必得的
柯先生将这 5 家商户告上法庭，

要求十倍赔偿， 索赔 400 多万
元， 并向当地监管部门进行了

举报。 就在法院就此索赔立案

并第一次庭审后 ， 柯先生遭到
商户举报称其敲诈勒索……

“我也可以说是一个专业
的打假人 ， 之所以买这么大金

额， 是看到食品安全法规定十

倍赔偿的条款， 刻意而为之 。”

日前接受采访时， 柯先生坦言，

他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和
意图。

柯先生将购物票据及实物

作为证据固定后 ， 于 2018 年

底， 将这 5 家商户分别起诉至
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， 请求

返还购物款 ， 同时支付十倍惩
罚性赔偿款共计 420 万余元 。

与此同时 ， 柯先生还向洪山区

食品药品监管局 (原洪山区市
场监督管理局) 进行了举报。

柯先生本以为事情会朝着
自己预想的程序走下去， 然而，

意外却不断出现。

先是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
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

向柯先生作出的 《关于白沙洲
大市场经营户销售未经检疫冻

肉投诉办理情况回复》 中说明，

该局认为商户的销售行为涉嫌
犯罪， 已将涉及本案在内的五

个案件一并移送武汉市公安局
洪山区分局处理。

后有 4 家商户向当地公安

机关报案 ， 称柯先生对其进行
敲诈勒索 。 对此 ， 武汉市公安

局洪山区分局进行了立案 ， 并
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发出 《立

案告知书》。 上面载明经该局调

查走访后 ， 确定犯罪嫌疑人柯

某某作案手段为敲诈勒索。

柯先生说 ， 公安机关对他

立案后 ， 进行了调查和取证 ，

但并未采取强制措施。

一个商户告诉记者 ， 因为

时间太久了 ， 她已记不清这位
柯先生是何许人 ， 只是在收到

法院的起诉传单后 ， 才知道自
己被人告了， 拿了她 8 万多元

的货， 要赔 101 万元。

“他没有跟我们接触 ， 也
没有当面跟我们谈赔偿一事 。”

该商户回忆 ， 柯先生多次在她
家购买过肉制品 。 最初一次 ，

柯先生和另一个人抬着一箱从

别家购买的肉制品过来 ， 并指
着该包装说就要这样的 。 “他

跟我一起到过我的冷库 ， 但我
没有这种货物， 在他的请求下，

我就帮他弄了几件 ， 后来又来

要， 我又帮他拿个几件 。 这些
货是从别的商户处调过来 ， 市

场上你拿我的 ， 我拿你的 ， 相
互串货很多 ， 具体是拿哪一家

的， 我也记不清了。”

买问题冻肉起诉索400万赔偿

职业打假人被举报“敲诈勒索”

■相关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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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晓茂 ：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》 规定：“消费者因购买、 使用商

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、 财产损

害的，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”。

该法还规定， “消费者和经营

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， 可以通

过下列途径解决： (一) 与经营者

协商和解； (二) 请求消费者协会

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

解 ； (三 )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；

(四 )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

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； (五) 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”

因此， 当消费者认为所购买的

产品有问题时， 依法有权与经营者

进行协商要求赔偿。

既然是协商， 赔偿数额就以双

方达成合意为准。

如果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，

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来说还有多种解

决纠纷的途径， 一旦诉至法院， 法

官会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裁断。

依照 《食品安全法》 的规定，

“消费者因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， 可以向经营者

要求赔偿损失，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

赔偿损失。 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

产经营者， 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， 先

行赔付， 不得推诿； 属于生产者责任

的， 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

偿； 属于经营者责任的， 生产者赔偿

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。

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

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的食品，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，

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

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； 增

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， 为一千

元。”

在消费者依法维权时， 法律并未

规定索赔额的上限。

当然， 一般在民事索赔中， 消费

者如果要价过高 ， 确有过度维权之

嫌。

但消费者相对于企业来说明显是

弱势的一方， 如果要价过高， 经营者

完全可以中止协商， 要求消费者通过

诉讼等其他方式解决纠纷。

过度维权不属于敲诈勒索

当消费者认为所购产品有问题时，依法有权与经营者协商索赔。如果

要价过高，经营者完全可以中止协商，要求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纠纷。

弄虚作假可能涉嫌犯罪

和晓科： 如果仅仅是知假买

假或者明知过期食品而购买，即使

购买和索赔的商家很多，索赔数额

很高，我认为都不构成犯罪。

但是， 如果其中涉及弄虚作

假、偷梁换柱等不当行为，那么就

另当别论了。

根据相关报道，商户一方有这

样的说法：“柯先生和另一个人抬

着一箱从别家购买的肉制品过来，

并指着该包装说就要这样的。他跟

我一起到过我的冷库，但我没有这

种货物，在他的请求下，我就帮他

弄了几件，后来又来要，我又帮他

拿个几件。 ”

根据这一说法，如果经过公安

机关的侦查，柯先生的确和“假”的

来源有关，比如诱导商户购进不合

格冻肉再转售给他，那么其行为的

性质就发生了转变。

也就是说，柯先生索赔的事实

基础发生了问题，买到不合格冻肉

这一事实是通过柯先生造假实现

的。

我认为这会导致两种后果 ，

一是民事索赔不能获得支持，二是

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

至于最终究竟责任如何，还需

要根据公安机关查证的事实来确

定。

如果仅仅是知假买假， 即使购买和索赔的商家很多， 索赔数额很高， 我认为都不构成犯罪。 但

是， 如果其中涉及弄虚作假、 偷梁换柱等不当行为， 那么就另当别论了。

潘轶：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

占有为目的，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

要挟的方法，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

行为。

根据《刑法》的规定，“敲诈勒索

公私财物，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

勒索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

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 处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 数额特

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

的，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 并处罚

金。 ”

所谓“非法占有”，一般来说包

含两个层面，一是没有事实依据，二是

没有法律依据。

所谓“威胁或要挟”，一般来说既

要具有手段的非法性，又具有强制性，

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条件、交出财物，

且情节较为严重。

认定敲诈勒索罪， 除了法律所规

定的数额标准之外， 最关键的是要看

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 并不是说提出

高额索赔就一定属于敲诈勒索。

买到不合格或者过期的食品，法

律规定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， 除非消

费者故意造假或者采取暴力威胁等方

式索赔，否则不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。

关键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

买到不合格或者过期的食品，法律规定可获惩罚性赔偿，除非消费者

故意造假或者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索赔，否则不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。


